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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 

○○大學 

申請辦理「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

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國際專修部」 

計畫書 

（新辦學校） 

 

 

 
 

註： 

1. 紙本計畫書請以 A4紙張，直式橫書，雙面列印裝訂。 

2. 計畫書如需補充附件圖片檔，請於下載後加於計畫書後。 

中華民國 114年○月○日

學校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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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書內文請以標楷體或細明體、14號字撰寫，A4雙面印刷，訂書針平

裝，另請加註頁碼。 

二、 計畫書實質內容（不含封面、基本資料表、目錄、圖目錄、表目錄、附錄）

不得超過20頁，附錄亦請精簡扼要呈現。 

三、 請於114年7月28日（星期一）前將公文及紙本書面資料紙本一式2份送達本部

（以郵戳為憑），並請同步將公文副本送達本計畫專案辦公室（地址：433臺

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200號／公文電子交換機構名稱：靜宜大學），逾期

恕不受理。 

四、 請同時於線上申請系統（網址：https://moefsrepo.pu.edu.tw/）填報基本資料並

上傳計畫書及附件；計畫書可編輯之參考格式，請逕至計畫網站下載。  

五、 依計畫審查結果核定科系（學程）之僑外生招生名額，不列入學校現有僑外

生名額分配，且不得相互流用，但本部核定之計畫名額，學校得依招生需

求，於國際專修部科系（學程）內，相互流用，惟僑港澳生及外國學生間，

不得相互流用。 

六、 學校招收僑外生不得透過人力仲介，以免滋生爭端，如有違規委由仲介業者

招生或不當宣傳者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嚴懲，如減招、停招、扣減補助款、公

告學校名單、列入專案輔導學校等，並將移送檢調單位法辦。 

七、 計畫審查重點及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後續請依「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

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八、 倘有疑義，請逕洽專案辦公室（e-mail：fsrepupo@gmail.com，電話：04-

26328001分機11554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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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 

○○大學 

申請辦理「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國際專修部」  

基本資料表 

申請名額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學士班   

副學士班   

招生系所 

 

 

領域 系所代碼 系所名稱 學制班別 專班 

     

     

     

     

（可自行向

下增列） 

    

填表人資料 

    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核章欄位： 

承辦                                        招生                            首長  

單位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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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近3學年度(111-113學年度)境外生招生情形  

填寫說明：請以最近一次【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部數據為基準點，填寫各學年度實

際在學學生數。 

一、學士班註冊率 

學年度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招生名額 

(A) 

註冊人數 

(B) 

註冊率 

(B/A) 

招生名額 

(C) 

註冊人數 

(D) 

註冊率 

(D/C) 

111       

112       

113       

 

二、國別/僑居地及人數 

國別/僑居地 

(請自行向

下增列)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僑港澳生 外國學生 

       

合計       

 

 

貳、組織設立  

填寫說明： 

1. 國際專修部為學校新設立之校內一級或二級行政單位，專責管理國際專修部學生之教務、學

務及國際相關事務，統籌辦理學生學習、生活及就業輔導機制，並應納入學校組織規程。 

2. 請敘明國際專修部教學及行政空間規劃(如是否為新設立之空間或原有辦理國際事務辦公室改

組、華語先修課程安排教室是否為新設立之空間或與哪些單位合併使用) 

3. 請敘明一般輔導管理機制外，學校防範學生失聯的管理機制。 

4. 請敘明學校推動國際化，有關軟硬體設施、活動及宿舍管理安排等現況及擴大招生後之強化

措施。 

5. 請敘明校級及系所針對華語先修期間之華語先修生的學習、生活及工讀等輔導措施。 

6. 若採非專班(進入6領域系所繼續就讀)方式辦理，請敘明學生進入系所班別修習後，校級與系

所輔導機制之合作分工與措施，應包含學習、生活、經濟、在學期間工讀及畢業後就業等輔

導機制，並如何追蹤學生語言能力及後續留臺就業情形。 

一、 國際專修部組織架構及成員 

二、 教學及行政空間規劃 

三、 學生輔導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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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填寫說明： 

1. 請說明招生生源主要國別及招生策略，例如，主要生源國家、另學校如有辦理新南向產學合

作國際專班或規劃辦理促進國際生來臺暨留臺實施計畫之新型專班，則請敘明招生方式、生

源區隔方式、學生申請之語言能力資格等。 

2. 系所名稱請請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最新資料，且應填寫全稱。 

3. 領域別：０１製造業、０２營造業、０３農業、０４長期照顧、０５服務業及０６電子商務

業，其中服務業及電子商務業之系所於大專校院學科分類標準之「主要細學類」或「相關細

學類」應符合以下原則： 

(1) 服務業：10131旅館及餐飲細學類、10151旅遊觀光細學類、10152遊憩、運動和休閒管理

細學類、10199其他餐旅及民生服務細學類。 

(2) 電子商務業：04132流通及供應鏈細學類、04143行銷及廣告細學類、06131資訊技術細學

類。115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請填寫學校依本部已核定115學年度招生名額(不含專案計畫

名額)。 

4. 招生名額經核定後，學校得於核定總量內自行於系所間流用，本表需填列各類學生預計招生

合計名額。 

5. 專班：學校得將國際專修部學生單獨成班授課，其課程內容及實習應與同系所本國學生相

同。 

一、招生策略、生源來源區別 

二、115學年度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招生名額總數 
僑港 

澳生 

學士班  外國 

學生 

學士班  

副學士班  副學士班  

領域 系所代碼 系所名稱 學制班別 
升讀大一後

是否為專班 

    ☐是；☐否 

     

     

辦理系所/學程

總數： 

學士班： 

副學士班： 

 

肆、華語課程規劃 

填寫說明： 

1. 華語師資相關資訊載明於合作意向書並於完成簽約後備查 

2. 華語課程若有認列為畢業學分，請於附件提供課程規劃表。 

3. 請分別敘明先修華語課程及其他華語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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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應設有經本部公告「可辦理境外招生之華語中心」若課程有授予學分，授課師資 應

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第5點第5款規定；非授予學分之

課程，授課師資需畢業於華語文相關系所或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2) 若學校未符合上開資格條件，應與設有符合資格華語中心之學校合作辦理代訓，計劃書

檢附雙方合作意向書學校未提出合作意向書者，本部不予受理計畫申請。代訓方式得由

代訓華語中心派師資至受訓學校授課，或由受訓學生赴本部指定代訓華語中心上課，惟

學生於華語先修期間管理權責仍應由錄取學校負責。 

(3) 經本部查有國際專修部重大執行缺失情形者，由本部指定華語中介學校進行代訓 

4. 先修最長以1年為原則，期間僅能開設華語課程，學校應為華語先修生開設每週至少15小時以

上之華語課程，1年至少達720小時以上(1學期至少達360小時)。 

5. 學生於華語先修期間或期滿後應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A2標準，後續至系所修習專業課程之非專

班華語先修生得依其學習需求提前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測驗結果達 A2標準者得由學校安排

適時銜接修習學士班或副學士班專業課程，並於大二起須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B1。 

6. 學校如有下列情形，本部將評估安排華語先修及生活輔導移轉他校，以確保學生權益： 

(1) 學生有失聯情形 

(2) 教學品質查核不佳 

(3) 計畫審查後認定華語師資與輔導機制有疑慮者 

一、計畫學校是否為本部公告「可辦理境外招生之華語中心」：☐是（得自

訓）；☐否（需代訓）。 

(本項華語中心名單請至本部國際司網站查詢：首頁>業務專區>華語教育>

核准境外招生華語文研習機構，https://reurl.cc/0KMYgM)  

二、計畫學校/代訓學校之華語文中心名稱： 

三、課程內容(華語先修課程若採取代訓方式辦理者，請填寫代訓學校規劃之課

程) 

四、學習時數或學分數(華語先修課程若採取代訓方式辦理者，請填寫與代訓學

校共同規劃之內容) 

學期別 課程名稱 
每週上課 

時數 
上課週數 上課總時數 學分數 

      

 

五、授課師資華語文師資列表(請自行向下增列) 

序號 教師姓名 職級 研究領域/專長 

1    

 

https://reurl.cc/0KMY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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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方式(華語先修課程若採取代訓方式辦理者，請填寫與代訓學校共同規

劃之課程) 

七、授課地點 

八、學習輔導機制(華語先修課程若採取代訓方式辦理者，亦需負責學習輔導，

請填寫計畫學校規劃之學習輔導機制規劃) 

九、語文能力檢測規劃(華語先修課程若採取代訓方式辦理者，亦需負責學習輔

導，請填寫計畫學校或代訓學校規劃之語文能力檢測規劃) 

十、華語課程是否認列為畢業學分，若有認列，學分數為多少 
 

伍、獎助學金 

填寫說明：僅填報適用於國際專修部學生之獎助學金。 

序號 適用階段 獎學金項目 獎學金金額 申請資格 名額 

      

 

陸、收費、退費標準 

填寫說明： 

1. 請填寫各項收費標準，包含華語先修期間。 

2. 華語先修1年期間學校得向學生收取費用，惟每學期向學生收取費用不得高於同系所班別之外

國學生1學期之學雜費。 

3. 學生於華語先修期間因故退學，其退費應比照修讀專業課程期間休、退學之退費規定。 

一、華語先修期間收取費用 

二、學雜費收費基準 

經費單位：新臺幣 

適用學生 系所 學費 雜費 總計 

     

     

 

三、其他收費及住宿費標準請參酌下表： 

經費單位：新臺幣 

其他費用 費用 備註 

   

宿舍名稱 
費用/學期 

不含押金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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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費標準與辦理時程 

五、收退費補充說明 

 

柒、其他（特色說明） 

填寫說明：請敘明設立國際專修部的特殊機制和創新措施，以達到本計畫實施之目的「增進僑外

生對臺灣之認同，促進優秀人才留臺就業」。 

捌、附錄 


